
第二节  应纳税所得额 

 

14.有关资产的费用 

企业转让各类固定资产发生的费用，允许扣除。企业按规定计算的固定资产折旧费、无形资产和长期待摊费

用的摊销费，准予扣除。 

15.总机构分摊的费用（只适用非居民纳税人） 

非居民企业在中国境内设立的机构、场所，就其中国境外总机构发生的与该机构、场所生产经营有关的费用，

能够提供总机构出具的费用汇集范围、定额、分配依据和方法等证明文件，并合理分摊的，准予扣除。 

 

   

 

16.资产损失（具体内容将在第四节讲解） 

17.依照有关法律、行政法规和国家有关税法规定准子扣除的其他项目。 

例如，会员费、合理的会议费、差旅费、违约金、诉讼费用等。 

 

18.手续费及佣金支出 

行业 扣除规定 

保险企业 
扣除限额=（当年全部保费收入-退保金）×18% 

【提示】超过部分，允许结转以后年度扣除。 

电信企业 
扣除限额=当年全部收入总额×5% 

【例】委托销售电话入网卡、电话充值卡等支付的佣金 

其他企业 扣除限额=签订服务协议或合同确认的收入金额×5% 

从事代理服务、主营业务收入为

手续费、佣金的企业（如证券、期

货、保险代理等企业） 

取得该类收入而实际发生的营业成本（包括手续费及佣金支出），准予在

企业所得税前据实扣除 

 

【提示 1】支付方式有限制 

向具有合法经营资格中介服务

机构支付的 
必须转账支付，可以扣除，否则不得扣除 

向个人支付的 可以以现金方式，但需有合法的凭证，可以扣除，否则不得扣除 

 

【提示 2】企业为发行权益性证券支付给有关证券承销机构的手续费及佣金不得在税前扣除。 

【提示 3】企业支付的手续费及佣金不得直接冲减服务协议或合同金额，并如实入账。 

【提示 4】企业不得将手续费及佣金支出计入回扣、业务提成、返利、进场费等费用。 

【提示 5】企业已计入固定资产、无形资产等相关资产的手续费及佣金支出，应当通过折旧、摊销等方式分期

扣除，不得在发生当期直接扣除。 



 

19.可转换债券转换为股权投资的税务处理  

  购买方企业 发行方企业 

持有期间 按照约定利率取得的利息收入，缴纳企业所得税 
可转换债券的利息，按规定

在税前扣除 

  

转换时 

将应收未收利息一并转为股票的，即使会计上未确认收入， 

税收上也应作为当期利息收入申报纳税 
  

应付未付利息视同已支付， 

按规定在税前扣除 股票投资成本=债券购买价+应收未收利息+支付的相关税费 

 

（四）企业所得税税前扣除凭证规定 

1.税前扣除凭证的基本规定 

（1）企业所得税税前扣除凭证在管理中遵循真实性、合法性、关联性原则 

（2）企业应在当年度企业所得税法规定的汇算清缴期结束前取得税前扣除凭证 

（3）企业应将与税前扣除凭证相关的资料，包括合同协议、支出依据、付款凭证等留存备查，以证实税前扣

除凭证的真实性 

 

2.企业所得税税前扣除凭证的分类 

类别 具体规定 

内部凭证 企业自制用于成本、费用、损失和其他支出核算的会计原始凭证。比如领料单、差旅费报销单等 

外部凭证 

包括但不限于发票（包括纸质发票

和电子发票）、财政票据、 完税凭

证、收款凭证、分割单等 

在境内发生的支出属于增值税应税 项目的 

企业在境内发生的支出项目不属于 增值税应税项目的 

企业从境外购进货物或者劳务发生 的支出 

 

（1）外部凭证—在境内发生的支出属于增值税应税项目的 

对方为已办理税务登记的增值税纳税人 （包含个体户） 
以发票（包括按照规定由税务机关代开的发票）作为

税前扣除凭证 

对方为依法无需办理税务登记的单位或者从事小额零

星经营业务的个人 

【提示】小额零星经营业务的判断标准是个人从事应税

项目经营业务的销售额不超过增值税相关政策规定的

起征点 

以税务机关代开的发票或者收款凭证及内部凭证作为

税前扣除凭证，收款凭证应载明收款单位名称、个人

姓名及身份证号、支出项目、收款金额等相关信息 

 

（2）外部凭证—在境内发生的支出项目不属于增值税应税项目的 

对方为单位的 以对方开具的发票以外的其他外部凭证作为税前扣除凭证 

对方为个人的 以内部凭证作为税前扣除凭证 

但按税务总局规定可以开具发票的 
可以发票作为税前扣除凭证 

【例如】“未发生销售行为的不征税项目” 发票 

（3）外部凭证—企业从境外购进货物或者劳务发生的支出 

以对方开具的发票或者具有发票性质的收款凭证、相关税费缴纳凭证作为税前扣除凭证。 

 

3.企业未取得合格税前扣除凭证的处理 

（1）不合规发票、不合规其他外部凭证不得作为税前扣除凭证 

（2）补救措施 1:补开、换开 

企业应当取得而未取得发票、其他外部凭证或者取得不合规发票、不合规其他外部凭证的，若支出真 实且已



实际发生，应当在当年度汇算清缴期结束前，要求对方补开、换开发票、其他外部凭证。补开、换开后的发

票、其他外部凭证符合规定的，可以作为税前扣除凭证。 

 

（3）补救措施 2:以相应资料证实支出真实性后，其支出允许税前扣除 

企业在补开、换开发票、其他外部凭证过程中，因对方注销、撤销、依法被吊销营业执照、被税务机 关认定

为非正常户等特殊原因无法补开、换开发票、其他外部凭证的，可凭以下资料证实支出真实性后，其支出允

许税前扣除： 

 

a.无法补开、换开发票、其他外部凭证原因的证明资料（包括工商注销、机构撤销、列入非正常经营户、破产

公告等证明资料）; 

b.相关业务活动的合同或者协议； 

c.采用非现金方式支付的付款凭证； 

d.货物运输的证明资料； 

e.货物入库、出库内部凭证； 

f.企业会计核算记录以及其他资料。 

a～c项为必备资料。 

 

（4）被税务机关发现的处理措施 

汇算清缴期结束后，税务机关发现企业应当取得而未取得发票、其他外部凭证或者取得不合规发票、 不合规

其他外部凭证并且告 知企业的，企业应当自被告知之日起 6 0 日 内补开、换开符合规定的发票、其  他外

部凭证。其中，因对方特殊原因无法补开、换开发票、其他外部凭证的，企业应自被告知之日起 60日内提供

可以证实其支出真实性的相关资料； 

 

企业在规定的期限未能补开、换开符合规定的发票、其他外部凭证，并且未能按规定提供相关资料证实其支

出真实性的，相应支出不得在发生年度税前扣除。 

（5）以后年度取得相应凭证追补扣除的规定 

企业以前年度应当取得而未取得发票、其他外部凭证，且相应支出在该年度没有税前扣除的，在以后 年度取

得符合规定的发票、其他外部凭证或者按规定提供可以证实其支出真实性的相关资料，相应支出可以追补至

该支出发生年度税前扣除，但追补年限不得超过 5年。 

 

4.分割单作为税前扣除凭证的规定 

（1）企业与其他企业（包括关联企业）、个人在境内共同接受应纳增值税劳务发生的支出，采取分 摊方式的，

应当按照独立交易原则进行分摊，企业以发票和分割单作为税前扣除凭证，共同接受应税劳务的其他企业以

企业开具的分割单作为税前扣除凭证； 

（2）企业与其他企业、个人在境内共同接受非应税劳务发生的支出，采取分摊方式的，企业以发票外的其他

外部凭证和分割单作为税前扣除凭证，共同接受非应税劳务的其他企业以企业开具的分割单作为税前扣除凭

证； 

 

（3）企业租用（包括企业作为单一承租方租用）办公、生产用房等资产发生的水、电、燃气、冷气、暖气、

通讯线路、有线电视、网络等费用： 

a.出租方作为应税项目开具发票的，企业以发票作为税前扣除凭证； 

b.出租方采取分摊方式的，企业以出租方开具的其他外部凭证作为税前扣除凭证。 

 


